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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系统之重构
———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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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民事诉讼法确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后，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系统

存在的制度缺陷与功能交叉问题更显突出，必须用系统论的眼光对其内部要素与结构做全盘的优化重

构。将第三人诉讼参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对象———适格原告以一种简

单实用、常人皆能操作的标准区分开来，取消案外人申请再审，通过司法解释的立、改、废完善其各自功

能，实现第三人事前与事后程序保障制度的无缝对接，是可以实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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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学者一般称之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笔者认为该称谓不太准确，准确的称谓应该是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无论是从域外
立法例来看，还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之规定来看，设立该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救济本诉当事人以外的，因非归责于己
的原因未能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本诉的“案外第三人”。

② 如从逻辑上讲，本诉裁判确定生效后，案外第三人既可以提起撤销之诉，也可以提起案外人再审之诉进行救济; 如果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其还可以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2 年
版，第 123 页。

一、重构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系统之必要性

2012 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①制度后，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第三

人权益保护诉讼救济制度系统包含四个子系统，即第三人诉讼参加制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案外

人申请再审制度和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这种通过立法在诉讼中、诉讼结束后以及强制执行中，均

赋予第三人以诉权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救济制度，从外观上看不可谓不具保护之全面性。然而细

究起来，现有的制度构成与功能发挥均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第三人诉讼参加制度作为事前救济程序，可

以提供最为完善的程序保障，却因诉讼告知制度的内在缺陷极易缺位，同时其适用受到严格的主体资格

限制而对诉讼实践中受诉讼诈害的案外人关上了大门，致使其预防过滤作用无法充分发挥; 第二，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程序中的特定救济程序，只能发挥特定条件下的有限执行救济功能; 第三，案外人

申请再审作为特殊的事后救济程序，由于受到申请再审一般条件的限制，且局限于给付性裁判，在司法实

践中也难以发挥预想作用; 第四，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从立法原意看，本应将受诉讼诈害的案外人作为主

要救济对象，却因立法或有意或无意之安排以及我国第三人诉讼参加制度之固有缺陷似难发挥其应有功

能，而且其作为事后救济程序，又似乎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存在功能重合之处②。
如何适用? 国内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对此也是各持一说，未能取得共识，普通公民更是无所适从。

笔者认为，一个能够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制度，必定是易为民众所理解、接受并且易操作的。考虑

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法律素质以及司法现实，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权益保护制度及救济渠道宜

简不宜繁。就整个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体系而言，须以系统论为视角对其内部要素与结构做全盘的优化

重构。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为例，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其原告适格以及由此引发的设立必要性的争议可

谓观点杂陈，有的甚至是截然对立［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怎样解释都很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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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其说。若想发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应有功能，如果不用系统论的眼光，协调其与其他三个相

关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定位，包括优化三个子系统之制度内部结构，使其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实现第三人

权益保护诉讼救济制度之系统重构与功能整体优化，那种企图仅靠传统的通过司法解释“打补丁”、“头疼

医头、脚疼医脚”来完善某一单项制度之功能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走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地步了。而

要想使这几个子系统之间功能定位清楚，第三人权益救济机制协调有效运转，关键是要把各程序启动的

主体，也就是救济的对象予以明确区分。

二、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适格主体之界分

( 一) 第三人在第三人参加之诉与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之主体适格上的界分

案外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均为我国民事诉讼上的第三方诉讼主体，即第三人。二者均是为了保障第

三方主体的权益而设立的诉讼主体制度，但诉讼第三人是事先被赋予机会参加到本诉中的第三人; 案外

第三人通常是应当赋予其机会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本诉，却没有获得机会参加到本诉中的第三人( 我国

部分受诉讼诈害的案外人无法获得事前参加的机会) 。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为例，对当事人双方的诉

讼标的，其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此时其如果提起参加之诉或被法院通知参加，其身份是

有独立请求权的诉讼第三人; 如果其未被法院通知参加或因不知晓本诉的存在而未提起参加之诉，判决

确定后尽管其对本诉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但此时其已丧失参加本诉的机会，相对于本

诉此时其只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的案外第三人。同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如果其未申请参加或申请参

加未获批准，也未被法院通知参加本诉，尽管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仍然是无独立请

求权的案外第三人，而非无独立请求权的诉讼第三人。正是因为案外第三人的客观存在，为保护这类第

三方主体的利益，我国 2012 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时在第 56 条增加一款作为该条第 3 款，正式建立了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应该说，作为参加之诉适格主体的诉讼第三人和作为撤销之诉适格主体的案

外第三人，在参与诉讼的阶段、诉讼地位、诉讼对象和参加诉讼的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 二) 第三人在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申请再审之原告适格上的界分

关于第三人的事后救济程序构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果可以把再审原告适格放宽的话，是

不是还有必要来进行第三人撤销诉讼的设计?”［2］笔者认为，在立法确定建立专门的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

制度后，需采取“尽可能促进对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这一司法政策论的研究进路，立足于解释论

的方法使之完善，不仅不宜扩大再审适格主体而且有必要取消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使再审程序回归其

例外救济原案当事人的本质，明确案外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与诉讼第三人申请再审之主体资格，具体可

以是否被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列明为当事人为判断标准③。至于取消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是否会增加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数量，从而对裁判稳定性造成冲击，笔者认为在特定时间段，要求冲破裁判既判力

的案件数量总量是恒定的，其不提起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而申请再审一样会对裁判稳定性造成冲击，而

且较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更严重，因为再审是全面否定前诉确定判决效力，而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有

可能只是部分否定。采取这样一种原告适格界分标准既简洁清晰，回避了晦涩难懂、学说众多的既判力

理论，照顾到了我国既判力理论未建立的现实，既方便当下国民适用，又不违背基本法理，而且从某种程

度上减少了对裁判稳定性的冲击。
( 三) 执行中第三人在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适格上的界分

有学者认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有交叉适用的情况，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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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2015］5) ( 下文简称《新民事诉讼法解释》) 第 295 条明确了案
外第三人为“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第 295 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第 3 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
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 ( 一) 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
( 二) 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 ( 三) 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 ( 四) 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参见沈德咏
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年版，第 790 页。



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程序，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一种事前程序④。准确地说，案外第三人撤

销之诉应当是与《民诉法》第 227 条中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有适用交叉。从字面上理解，案外人对

原裁判错误损害其利益既可以直接提起撤销之诉，也可先提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申请再审，而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与原裁判无关，因而不可能与有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交叉适用的情况( 单纯执行中的

裁定错误不适用撤销之诉) 。为解决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的适用交叉，笔者认

为，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对执行过程中发现原裁判损害自己的利益，既符合第 56 条第 3 款之规定，又符合

第 227 条之规定的，应按照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理，优先适用第 227 条之规定，即由案外人对执行

标的提出异议，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同时，依照《新民

事诉讼法解释》第 303 条第 1 款⑤之规定，如果案外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原案一方当事人才申请执行

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法院对案外第三人依照《民诉法》第 227 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

查。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应当裁定中止对该异议标的的执行; 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案外第三人

不服驳回裁定申请对确定判决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既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

资源，又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3］。还有一条彻底解决的思路，就是用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取代案外人申

请再审，即案外人于执行中提出异议被驳回后提起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不是申请再审，从而彻底取消

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这样既可避免案外人申请再审存在的当事人适格争议问题，以及再审如果按照二

审程序进行将剥夺案外人上诉权、申请再审权的问题［4］，又可实现案外人事后救济制度的统一，即与原裁

判有关的只能提起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这在理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实践也是可行的，因为案外人对

执行标的之全部或一部分享有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因此对执行标的有全部或部分的独立

请求权，如果其事前主动参加诉讼，那么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5］，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如果因非归

责于己的原因未参加前诉，则正可事后提起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
另外，《民诉法》第 227 条在实施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法院认为异议

理由成立原裁判确有错误故裁定中止执行，此时如果原案当事人不提出再审请求纠正原裁判错误，则原

裁判仍然有效，仍可能影响案外人的利益。此时案外人将因当事人不适格无法提起诉讼纠正原裁判错

误，只能寄希望于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而执行法院往往不一定是作出原裁判的法院，这样显然对案外第

三人利益维护不利。笔者认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建立后，案外人在执行异议成立的情况下认为

原裁判错误对其造成不利益的仍然可以提起撤销之诉。由此，对执行中的第三人，在案外第三人撤销之

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适格上，可以明确界分为与原裁判有关的执行第三人与原裁判无关的执行

第三人。当然，要实现这一界分，涉及到修法问题。在现阶段不可能修法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司

法解释将第 227 条中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严格限定为狭义的“审判监督程序”，即只能由法

院、检察院依职权启动再审; 同时将该条相关规定扩张解释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认为原裁判错误

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或提起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因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难度大，案外第

三人一般都会选择提起撤销之诉，这样也能达到实质上废除执行中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的目的。遗憾的

是，《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423 条对此作了扩张解释，明确了案外人有权直接申请再审; 第 303 条第 2 款

进一步规定此时若案外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三、重构民事诉讼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系统之具体建议

( 一) 取消案外人申请再审，严格再审的适格主体

全面取消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的规定，对《民诉法》第 200 条第 8 项中的“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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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之所以说案外人异议之诉是一种事前程序，是因为这种诉讼直接针对他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争议而提起，不存在参加他人诉讼的前
提，是一种元诉讼。参见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载《中外法学》，2013 年第 1 期，第 177 页。
第 303 条第 1 款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
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严格的限制性解释，明确为“原审确定判决列明的当事人( 包括诉讼第三人) ”⑥。关于遗漏的必要共同诉

讼人能否作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主体，笔者认为关键应看确定判决是否将其列为当事人: 一是如

果原诉已经追加其为当事人，其自己不愿参加诉讼，后又认为判决有错误符合再审事由的，其可以当事人

身份提起再审。二是如果原诉已经追加其为当事人，其因非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原审，可以依照《民诉

法》第 200 条第 8 项中的“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作为再审适格主体申请再审。三是如果原确定判决未

将其列为当事人而遗漏的，则应作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主体而不是再审适格主体，因为其不属原

案当事人( 尽管其属实质上的当事人，但此时已是案外第三人身份) 无法作为申请再审的适格主体; 即使

扩大再审适格主体而提起，如果原判决为二审确定判决，为避免其审级利益受损，依照《新民事诉讼法解

释》第 422 条⑦之规定，会出现对原一、二审判决全面否定的情况，其对法院裁判效力的冲击会远大于案外

第三人撤销之诉，且会耗费更多的诉讼资源。实际上，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就是指原诉当事

人以外的其他人，包括被遗漏的当事人［6］。国内学者通常以必要共同诉讼人为实质当事人而非第 56 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来否认其作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7］。笔者认为，实质当事人只有加

入到诉讼中才能确定其地位，在未加入诉讼时其只能是案外人，加入后其既有可能为原、被告地位的当事

人，也可能为第三人地位的当事人⑧。根据目前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和诉讼实务，某些情形下的固有必要

共同诉讼与许多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在原、被告与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余地［1］。
以通常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为例，如果原确定判决未将其列为当事人而遗漏，此时尽管其属原案实质上

的当事人，但相对已被确定判决所决定的本诉而言，其实质上已是案外人身份。这时如果其对以共同请

求权为基础的原判决无异议自不必再提起诉讼; 若有异议则说明其不认可本诉中其他共同诉讼人提出的

诉讼请求而有自己不同的诉讼请求。后一种情况如果其事先能加入到原诉讼中，其有可能提出异于本诉

其他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这时尽管其与本诉的原被告有共同的诉讼标的，却不一定形成共同诉讼，而

应作为第三人之诉对待。由此推之，事后其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成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

格主体也无不可。我国台湾地区“新民事诉讼法”为保护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有意起诉者之诉讼权利，避

免其因他人拒绝或不能共同起诉致无法以诉讼伸张或防卫权利，增订了强制引进拒绝共同起诉者之制

度，与本诉讼当事人同受本案判决之效力拘束［8］，实际上就承认了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遗漏当事人可以作

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共有人请求恢复共有物诉讼可为其典型。
( 二) 完善现有第三人制度，取消另行起诉之解释规定

首先，对第 56 条中的第三人做扩张性解释: 一是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认定标准“对双方当事人

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解释为“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裁判结果可能对其权利

造成损害的”，从而实质建立起诈害防止参加制度，使我国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包含权利参加( 包括必要

共同诉讼参加和独立当事人权利参加) 与诈害防止参加两种类型。二是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区分为

“准独立参加第三人”⑨和“辅助参加第三人”，赋予“准独立参加第三人”以完全的当事人地位及诉讼权

利［9］208 － 217，规定“辅助参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效力。与此同时，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之做法，充足第三人

事前程序保障，如完善职权通知与诉讼告知制度、卷宗事先阅览制度等，奠定判决效力扩张之正当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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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关于第 200 条第 8 项中的“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如何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扩张解释者认为包括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
限制解释者认为不包括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422 条采纳了前一种观点，立法机关在民事诉讼法释义中持
后一种观点，本文持后一种观点。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年版，第
782 － 783 页;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22 页。
第 422 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0
条第 8 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6 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 423 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
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 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
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尽管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同一诉讼标的发生的争执，一定要提起必要共同诉讼，而不能提起第三人之诉，但也有学者认为，仅仅审查
诉讼标的共同与否是不够的，还应当根据当事人诉的利益，看案件中本诉原告的请求内容是否与后来加入诉讼的人的诉讼请求相冲
突，以确定后来加入诉讼的人是共同诉讼人还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见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 年版，第 295 － 297 页。
有学者认为，从诉的制度出发，重新构建我国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更需要承认( 准独立) 第三人权利参加。参见肖建华:《民事
诉讼当事人研究》，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34 － 336 页。



础; 明确“辅助参加第三人”因参加时诉讼之程度，或因辅助之当事人之行为不能用攻击防御方法，或辅助

之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用辅助参加人所不知的攻击防御方法，相应判决部分对辅助参加人不产生

参加效力。一旦第三人制度作相应扩张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创设的执行外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连同《民诉法》第 227 条确立

的执行内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均可彻底退出。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制度规定的比较原则，为

司法解释留足了空间。
其次，与上述解释相配套，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建立后，有必要废止“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有独立请

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有权选择以原告身份另行起诉”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瑏瑠，改为规定:“有独立请

求权第三人在知悉( 被法院依职权通知或一方当事人诉讼告知) 他人诉讼时，必须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

人参加诉讼; 如果其未参加到诉讼中，无论何种原因原确定裁判既判力主体应扩张及之。”如果其知悉而

拒绝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其事后认为原确定裁判有错误且具备法定再审理由的，可以作为原案第三人以

当事人身份申请再审; 如果其知悉但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原因无法通过起诉参与到原诉讼中的，可以依照

《民诉法》第 200 条第 8 项中的“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作为再审适格主体申请再审; 如果其确因不知悉

( 法院未依职权通知且一方当事人也未诉讼告知) 而无法参加到原诉讼中的，可以在事后通过提起案外第

三人撤销之诉予以救济。因为在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未建立前，如果强制将既判力及于未能参加到本诉

中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违正当程序保障原理。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建立后，若同时辅以事前的法

院依职权通知或一方当事人诉讼告知，通过提供事前和事后充分的程序保障，既满足了将既判力及于未

参加到本诉中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正当性，也完善了事后的救济途径，确保了纠纷一次性解决，较好

地解决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另行起诉可能带来前后裁判矛盾的问题。而且，这种解释也与民诉法对有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不冲突。实际上，将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在《民诉法》第

56 条中，立法者正是为了强调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制度功能，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以期达到

诉讼经济、裁判统一与阻止权利侵害之多重效果。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力求压缩提起再审［10］，并对恶意诉

讼等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予以法律救济的双重目标制约下，似乎更应强调第三人参加到本诉中去的必要

性，明确法院以及本诉当事人为诉讼通知的“义务”。至于此时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管辖利益有可能受

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笔者认为这是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与保护当事人程序利益之间权衡的结果。当然专

属管辖案外第三人异议的可以除外瑏瑡。诈害防止参加制度建立后，受诈害的案外第三人作为有独立请求

权的第三人更应被积极引入到本诉中，通过事前的第三人参加之诉充分行使攻防权利，使欺诈侵害行为

得到及时阻止; 确实事前无法知悉而参加的才允许事后提起撤销之诉。
最后，“为了防止第三人频繁地提起撤销之诉，法院在原诉讼的审理过程中一定会加强职权通知参加

的力度，这样一来，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所遭受的程序伤害有可能更为严重。”［11］因

此，有必要赋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通知参加”的异议权，以及对驳回异议的裁定的上诉权，使追加无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正确适用受到司法体制上的监督［9］215。
( 三) 完善相关实体法，赋予案外第三人实体请求权

通过修改侵权责任法或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将当事人串通利用诉讼恶意损害案外人的利益视为普

通侵权行为的特殊形式，赋予案外第三人实体请求权，并将撤销原裁判作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从实

体法上完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
至此，我国第三人权益保护救济制度系统可以作如表 1 之清晰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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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明确“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有权选
择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是以原告身份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236 条依
旧保留了 1992 年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59 条之规定，明确“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 143 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这实质上继续肯定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可以拒绝参加本诉，选择另行起诉。
也许有的人认为还应考虑排除协议管辖，笔者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对原案当事人诉讼标的提出独立的请求权，其事先不可能与
双方当事人就可能出现的诉讼进行管辖约定。



下面以案例作进一步说明: 甲公司濒临破产，为避免债权人追索财产，该公司与乙公司合谋虚构大量
附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后，由乙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甲公司履行债务，在获得法院生效裁判支持后又申
请强制执行。本案中，当事人试图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骗取生效裁判，进而损害案外一般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对于案外债权人而言，他们对原诉的诉讼标的既不享有独立的请求权，该诉讼结果也与其无法律
上的利害关系( 虚假诉讼的裁判结果仅仅影响到案外人的债权能否如期实现或者实现的比例，并不涉及
确认或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而其既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非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按照

我国现行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其事先并不能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事后也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
诉瑏瑢，执行中因其对诉讼标的不能主张权利故既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也不能在执行中或执行外以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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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有人认为可以将无独立请求权的判断标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扩大解释为“受判决效力所及可能遭受实体不
利益的”，从而将虚假诉讼诈害一般债权人纳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范畴。如最高法院有法官认为，原则上案件的处理结果影响到第
三人的利益的，都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见吴兆祥、沈莉:《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与诉讼代理制度》，载《人
民司法》2012 年第 23 期，第 19 页;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年版，
第 777 页。笔者认为这样固然可以解决虚假诉讼诈害一般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适格问题，但其事前参加诉讼则存在着以下问
题: 因为欺诈其以“准独立参加第三人”身份参加显然不适格，因而其只能作为辅助参加人，而作为辅助参加人其又不具当事人地位，此
时既然原案当事人已串通好，则其攻击防御手段必然受辅助当事人的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从而失去了事前参加的意义，其事后也不
能独立上诉或申请再审，因而并不能很好地保护这类案外人的权利。



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再审，唯一的救济途径是通过申诉期盼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这种依职权启动再审之
难不说，其公平性也一直备受质疑瑏瑣，显然很难有效地保障这类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本文的设
想对第三人权益保护救济制度做系统重构后，则其事先可以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诈害防止参加
之诉，事后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案外第三人身份提起撤销之诉，根本无需通过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或法
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其中事前法院可以以通知的方式强制其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参加之
诉，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以尽可能避免事后启动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或另行起诉可能出现的裁
判冲突，收到诉讼经济、裁判统一与及时阻止权利侵害之多重效果，也符合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
事后救济程序具有补充性［13］，不应被频繁适用的特点。这种事前与事后程序保障制度的无缝对接才能更
好地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 语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建立后，必然涉及到与既有的第三人权益保护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旧的法
律条文与司法解释衔接的问题。此时，解释的方法可能更多地要以系统论的眼光，着眼于第三人权益救
济制度系统的整体结构与功能的优化重组，采用目的解释。在暂时不能修法的情况下，通过制定、修改或
废止旧的司法解释，“破”“立”并举，才是维护法律权威，保证整个第三人制度协调运转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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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econstruction of the Ｒights Ｒelief System
of the Third Party in Civil Litigation: With the Proper Plaintiff

in the Suit of the Third Party Outsider’s Ｒevocation as the Focus

YANG Wei-guo
(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ystem about the suit of the third party revocation is established in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the system defects and the functional overlap issues have become more conspicuous in the rights relief system
of the third party in China’s civil litigation，which require the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reconstruction of its in-
ternal elements and struc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stem theory． The options that secure the realization are to dis-
tinguish the proper plaintiff as the relief subject in the litigation participation of the third party，the suit of the out-
sider’s objection to execution and the suit of the third party outsider’s revocation with a simply practical and com-
monly operable criterion，cancel the outsider’s application for a retrial，and perfect the respective functions
through the setting，changing and abolishing i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as well as realize the seamless match of
the procedural security systems of the third par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Key words: the third party; proper plaintiff; suit of revocation; civil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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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法院主动启动再审因违背诉审分离、有损于司法中立、与既判力理论矛盾且易受外部监督机关影响，其公平性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
限制法院这一权利的呼声从未间断。参见虞政平主编:《再审程序》，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1 － 146 页。


